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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公司管理部送达的

《关于对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7]

第 97 号），收到该函后，公司董事会给予高度重视，经公司董事会核

查和落实，对所述问题进行回复，现将公司对该函的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 1、请你公司通过函询捷安德、查询司法公开信息等方式，

核实并说明捷安德相关股份被质押给申请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以下简称“申请人”或“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人向

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申请，以及捷安德收到《民事裁定书》【（2016）

粤 0304 民特 28 号】、【（2016）粤 0304 民特 29 号】、【（2017）粤 0304

民特 11、17 号】、【（2017）粤 0304 民特 16 号】、《执行通知书》【（2017）

粤 0304 执 9497-9480 号】等司法文书的确切时间，同时请说明相关

主体是否就上述事项真实、准确、完整且及时地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如否，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你公司之前为查明捷安德股权质押、司法裁

判和强制执行等事项以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所采取的措施以及捷

安德的配合情况。 

回复： 



经公司核实，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安德”）

持有的公司 146,473,200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11.39%)，于 2015

年1月20日全部质押给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相关质押登记手续于2015

年 1月 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江苏银行深圳分行于 2016 年 5 月 6 日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福田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申请。 

捷安德于 2016 年 6 月 14 日向法院应诉，于 2017 年 2 月 7 日收

到《民事裁定书》【（2016）粤 0304 民特 28 号】、【（2016）粤 0304民

特 29 号】。 

捷安德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向福田法院提出异议，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收到《民事裁定书》【（2017）粤 0304 民特 11、17 号】、【（2017）

粤 0304 民特 16 号】。 

捷安德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2017）粤 0304

执 9497-9480 号】”。 

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7 日收到捷安德发来《执行通知书》，当日

公司立即要求捷安德告知更详细的情况，捷安德于 2017 年 7 月 18 日

发来上述四份《民事裁定书》，公司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2017 年 7

月 19 日，《关于控股股东收到<民事裁定书>、<执行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64），捷安德在事项发生之时未及时主动将相关情

况告知公司，公司认为捷安德未能就上述事项真实、准确、完整且及

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为核实捷安德持有公司股权被质押及将强制执行的情况，公司采

取了相关措施，核查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

限公司的通知，捷安德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6,473,2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39%）质押给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及时对外进行了信息披露。 

2015 年 6 月以来，经公司自主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数据系统，发现捷安德公司持有我司的

146,473,200股股份于 2015年 3月起已被司法冻结及发生 12单司法

轮候冻结事项。 

自 2015 年 6 月起至公司知晓捷安德持有公司股份将被强制执行

止，公司或按深交所来函要求，或自主向捷安德发出了多份问询函，

要求其就股份质押及司法冻结事项向公司通报具体情况及最新进展，

主要函件如下： 

序号 日期 内容 

1 2015 年 6 月 3 日 要求捷安德说明股份被冻结情况 

2 2016 年 9 月 23 日 根据 2016 半年报问询函要求问询关于质押及轮候进展 

3 2017 年 5 月 15 日 根据 2016 年报问询函要求问询关于质押及轮候进展 

4 2017 年 7 月 17 日 要求捷安德提供《执行通知书》中提及的案件具体情况 

5 2017 年 7 月 21 日 要求捷安德说明深交所关注函要求问询的相关情况 



捷安德对上述问询函进行了回复，公司根据捷安德的回函，及时、

准确、完整的将回复内容进行了信息披露。 

除向捷安德公司发函询问外，公司也定期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了解股份冻结数据信息。 

 

问题 2、我部在《关于对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

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7〕第 152 号）等函件中多次问询捷安

德持有你公司股份被质权人执行的情况及可能性，你公司历次答复均

未披露本次司法判决情况，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之前为查明相关事项并

答复我部问询所采取的措施以及捷安德的配合情况。 

回复： 

捷安德持有的公司股权于 2016 年 5 月 6 日，由质权人江苏银行

深圳分行向福田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申请，进入被质权人执行的司

法诉讼阶段。 

在此后公司收到贵部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发来《关于对珠海中富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2016]第

17 号）、2017 年 5 月 12 日发来《关于对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7]第 152 号），问询捷安德持

有公司股份被质权人执行的情况及可能性，公司在收到来函后均立即

发函给捷安德问询相关事项，捷安德在回函中从未提及本次司法诉讼

及判决事项，均表示：“正积极的与各债权人进行沟通，有望对债务

进行清偿或达成债务减免协议，上述质押及司法冻结不会导致捷安德



公司对我司控制权发生变动的危险后果”、 “股份质押仍在质押权期

限内，在可预计的未来一段时间不会发生违约的行为，质权人亦不会

执行质权”，同时也多次回函中表示“不存在其他应告知公司而未告

知的重大信息”。鉴于此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法披露本次司法裁

定情况。公司在 2017 年 7 月 17 日知晓本次司法裁定及强制执行事项

后，立即连续发函给捷安德要求其提供更加详细的情况及事项最新进

展情况，捷安德进行了回复。公司在收到回函后第一时间进行了信息

披露。 

除向捷安德公司发函询问外，公司也定期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了解股份冻结数据信息。 

 

问题 3、《公告》显示，福田法院在《民事裁定书》【（2016）粤

0304 民特 28 号】中裁定准许拍卖、变卖捷安德名下你公司股票

56,473,200 股，其后又在《民事裁定书》【（2017）粤 0304 民特 16 号】

中驳回捷安德提出的异议；另外，其在《民事裁定书》【（2016）粤

0304 民特 29 号】中裁定准许拍卖、变卖捷安德名下你公司股票

90,000,000 股，其后又在《民事裁定书》【（2017）粤 0304 民特 11、

17 号】中驳回捷安德提出的异议。之后，因捷安德未履行上述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江苏银行深圳分行于 2017 年 6 月 5 日向福田

法院申请对捷安德公司强制执行，福田法院在《执行通知书》【（2017）

粤 0304 执 9497-9480 号】中要求捷安德公司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的，福田法院将强制或



者委托有关单位或者其他人完成。 

以上事项可能导致捷安德减持你公司股份。请你公司函询捷安德，

要求其说明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

行为”的具体含义，并结合《执行通知书》【（2017）粤 0304 执 9497-9480

号】的要求说明其下阶段履行相关担保义务或者拍卖、变卖你公司股

票的安排或者因法院的强制执行而导致你公司股票被拍卖、变卖的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拍卖、变卖你公司股票的方式、数量和时间安排。 

回复：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立即发函询问捷安德，捷安德回函原文如下： 

“《执行通知书》【（2017）粤 0304 执 9497-9480 号】“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的具体含义为： 

1)福田法院在《民事裁定书》【（2016）粤 0304民特 28号】和【（2017）

粤 0304民特 16号】中裁定准许拍卖、变卖被申请人我司名下*ST 中

富（证券代码 000659）56473200 股。申请人江苏银行在本金 2 亿元

及利息 7155725 元，复利 90761.1 元（上述利息、复利暂计至 2016

年 3 月 8日，其后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计至款项还清之日），

律师费 1865217.97 元的范围内优先受偿。申请费 1087358.29 元（申

请人已预交），由被申请人负担。 

2)福田法院在《民事裁定书》【（2017）粤 0304 民特 11、17 号】

中裁定准许拍卖、变卖被申请人我司名下*ST中富（证券代码 000659）

9000 万股。申请人江苏银行在本金 2.3 亿元及利息 7373169.44 元，

复利 102412.17 元、罚息 4403250 元（上述利息、复利暂计至 2016



年 3 月 8日，其后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计至款项还清之日），

律师费 2176909.48 元的范围内优先受偿。申请费 1262078.7 元（申

请人已预交），由被申请人负担。  

我司正积极与江苏银行进行沟通，有望对债务进行清偿或达成债

务减免协议。本司目前无法确定拍卖、变卖持有的贵司股票的安排，

或者因法院的强制执行而导致本司持有的贵司股票被拍卖、变卖的情

况。”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进展情况，及时采取问询捷

安德、查询法院公开信息等各种方式了解事态进展。 

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证券法》、

《公司法》等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0659            证券简称：*ST中富            公告编号：2017-065



